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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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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分：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的運作 

(a) 

以下為香港業餘游泳總會(泳總)提交的資料： 

附件 a1： 泳總的解釋(中英文版本); 

附件 a2： 泳總於2018年3月14日邀請所有屬會提名運動員參加第18

屆亞運會的邀請信(只有英文版本); 

附件 a3： 泳總於2018年4月18日致函予游泳委員會關於提議初選名

單的信件(只有英文版本);和 

附件 a4： 泳總於2018年4月18日致函予所有屬會關於提議初選名單

的信件(只有英文版本)。 

(b)

i) 現附上有關個案二提交予港協暨奧委會董事會的個案撮要

(附件 b_i) 

(中英文版本)。 

ii) 有關本會由2016年6月至2019年9月處理個案二的事件表列如下：

*委員會秘書附註：附件 a3、附件 a4 及附件 b_i 並無在此隨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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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件 

2016年 6月 6日 本會接獲多宗涉及個案2所述的體育總會的投訴，

投訴有關該會行政失當、缺乏申報利益衝突的程

序、選拔運動員參加國際性賽事的過程混亂／不

公，以及運動員遴選不透明等。由於本會沒有調查

權，為進一步了解該會處理投訴的進度，本會董事

與該會執委會成員進行會面。 

2016年 6至 12月 本會仍然不斷收到投訴該會的信件，所以本會再次

邀約該會就有關投訴開會討論，但該會代表以事務

繁忙為藉口，一直未有落實再次會議。 

2017年 4月 21日 該會被投訴的事宜在會員事務委員會會議中報告

及討論。 

2017年 6月 21日 最終本會與該會再次進行會面，商討有關該會被投

訴事宜及其處理進度。 

2017年 9月 18日 本會去信要求該會就之前的各項投訴儘快提供詳

盡的回覆，以釋除公眾對其不滿及疑慮。同時亦通

知該會，假若他們未能於限期內提交全面合理解

釋，本會不排除引用《章程細則》第7章(4)(d)條，

考慮刪除或暫停其會籍。 

2017年 9月 27日 該會就本會2017年9月18日的信件作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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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0月 30日 會員事務委員會會議中，委員討論有關該會的投訴

摘要。在會上，會員事務委員會決定在2017年12

月1日董事會會議向董事上報該個案，並建議董事

會考慮暫停其會籍。 

2017年 12月 1日 董事會就會員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情況及建議作討

論，在會上決定根據《章程細則》召開會員大會，

商討該體育總會的情況及處罰安排。 

2017年 12月 22日 本會根據《章程細則》第7章(4)(d)條，向該會發

出有關「會員紀律處分程序」的信函，列出了各項

指控，並要求該會提出書面解釋以說明不應實施暫

停其會藉的理由。 

2018年 1月 19日 該會就本會2017年12月22日的信件作回覆。 

2018年 2月 28日 在收到該會的解釋信後，董事會在會議中考慮了其

解釋，最終決定繼續按原訂計劃召開會員大會以審

議暫停其會員資格。 

2018年 3月 2日 本會向全體會員發出於2018年3月26日召開會員大

會的通知，並包括建議處罰該會的三個議案。 

2018年 3月 26日 在會員大會上，押後審議特別議案的議案1 及議案

2獲投票通過。多數票通過了一項普通議案，董事

會將行使權力，對其作出暫停會員資格以外的合適

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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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3月 28日 本會去信要求該會於4月13日之前向本會提交全面

改善公司治理的方案。 

2018年 4月 13日 該會向本會提交了一份4頁的初步改進方案，並要

求額外的一個月時間來完成全面的改善方案，以供

其會員於2018年5月12日舉行的特別會員大會上通

過該改善方案後再提交本會。 

2018年 5月 10日 董事會在會議上決定，若該會於2018年5月12日舉

行的特別會員大會後所提交的最終方案沒有顯著

改善，本會將會恢復在2018年3月26日會員大會中

的第1項特別決議，並在2018年6月8日召開會員大

會審議該決議。 

2018年 5月 13日 本會收到該會的回覆，指他們於2018年4月13日提

交的計劃是最終方案。此外，本會得悉該會於2018

年5月12日舉行的特別會員大會上，未能以特別決

議(四分之三)的大多數票通過其改善方案。 

2018年 5月 17日 本會向全體會員發出於2018年6月8日召開會員大

會的通知。 

2018年 6月 1日 該會提交了補充資料，本會向會員發出會員大會通

告的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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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6月 7日 本會收到該會的來信，就2018年6月8日的會員大會

再提交另一份補充文件，有關文件於會員大會當日

即場派發。 

2018年 6月 8日 本會會員大會通過特別議案，即根據本會《章程細

則》第7章(4)(d)條，將該會的會員資格無限期暫

停，即時生效，直至會員大會根據董事會建議另行

決議。會員大會後，本會發信通知該會有關會員大

會的決定，並列出有關本會《章程細則》第59章(4)

條關於上訴程序的條文。 

2018年 12月 20日 本會委任了一名董事為指定聯絡人員與該會討論

其改善公司管治方案。 

2019年 1月 28日 該會第一次提交修改方案。 

2019年 2月 11日 本會董事與該會進行會面。 

2019年 4月 3日 該會第二次提交修改方案。 

2019年 6月 10日 本會董事與該會進行會面。 

2019年 6月 13日 該會第三次提交修改方案。 

2019年 6月 20日 本會董事與該會進行會面。 

2019年 7月 4日 該會第四次提交修改方案。 

2019年 7月 17日 該會提交了一份全面改善公司管治方案，並申請恢

復其會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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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7月 25日 該會的改善公司管治方案提交予會員事務委員會

作詳細考慮，在會議上接納了該會的方案，並建議

董事會於2019年10月1日起，暫時恢復該體育總會

的會員資格為期一年。 

2019年 9月 24日 董事會接納該體育總會的全面改善公司管治方

案，並於會上同意於2019年10月1日起，暫時恢復

該體育總會的會員資格為期一年。 

2019年 10月 1日起 該體育總會獲暫時恢復其會員資格為期一年。同時

董事會獲該會邀請提名兩名觀察員出席該會所有

會議和活動，並負責監督該會執委會的運作，作為

本會與該會執委會之間的溝通渠道。 

   

有關最新進展，本會會繼續監察該會，而該兩名觀察員將於2020年9月

底前，向董事會提交報告，並會就恢復該會會員資格作出建議。 

 

iii) 由於暫停該會會員權利期間，主要影響該會選拔運動員參加本會

轄下的大型綜合項目運動會及參與本會所有會議∕活動∕計劃，因此本

會成立了一個由獨立人士組成的臨時遴選委員會專責處理第十八屆亞

運會該項目運動員的選拔事宜。運動員參與第十八屆亞運會的權利完全

未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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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當本會接獲有關投訴屬會會員時，由於本會沒有調查權力，故會將

相關投訴個案經投訴人同意後，轉交予該體育總會跟進及要求該會提交

報告，並會適時在會員事務委員會會議中作簡報及討論。 

v) 根據本會公司《章程細則》，第59章(4)條關於「處分」的條文，「會

員可以就會員大會、董事會或根據本章程細則成立的任何委員會所作出

的決議，在決議日起計二十一日內，以書面形式提出上訴。」。有關安

排亦曾於暫停會員資格事宜的新聞發佈中列明(附件b_v) (中英文版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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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秘書附註：附件 a3 及附件 a4 並無在此隨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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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秘書附註：本文件只備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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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_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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